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东吴大学法学院成立之初就

想引进英美法系的“案例教学”，

但直至 1923 年开始， 才系统开

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 和“型

式法庭” 的教学模式， 这是中国

法学教育史上的首次尝试。

“案例教学” 引入之初确实

存在“水土不服” 的问题。 英美

法系以判例法为主， 分析案情做

出裁判需要以“前例”为依据，中

国学生的母语本就不是英语，不

仅有阅读速度上的缺陷， 更有对

“前例”无知的文化障碍。 而大多

案例情节过于复杂， 篇幅长达几

十页， 学生在阅读速度跟不上的

情况下， 更没有充分的时间去理

解消化。老师们也缺少备课时间，

上课时仅是朗读而不做解释，教

学效果自然差强人意。

但后来学生们渐渐适应了这

种教学方式， 阅读能力不断提

高， 而教师们的教学经验也有所

积累， 对“案例教学” 方法作了

本地化改进， 即不以“前例” 为

依据而根据现行规则进行裁判，

“案例教学法” 由此克服了“水

土不服” 逐步成为东吴法学院的

一大教学特色。

“型式法庭” 的引入也同样

有一段适应和改革的本土化过

程。 “型式法庭” 引入伊始是以

英国议会的议事规则和辩论程序

为范本， 这种规则和程序冗长枯

燥、 脱离实际， 并不受学生欢

迎。 发现这一问题后， 学院积极

求变， 以具体的典型民、 刑案件

作为“型式法庭” 的模拟蓝本，

再由教师和学生分别扮演法官、

律师、 陪审员、 证人、 译员等角

色， 按照现行的诉讼程序规则开

展庭审， 形成我国最早的“模拟法

庭” 教学。

如此一来， 本土化的“型式法

庭” 大受学生欢迎， 也成为东吴法

学院的一大特色。 每两周“开庭”

一次， 往往座无虚席， 甚至一席难

求， 许多校外的同学乃至家长都会

踊跃前来观摩。 “型式法庭” 上，

“法官” 主持庭审， 诉讼双方提出

各自诉请， 律师具状答辩， 再由诉

讼双方出示物证书证人证相互质

证， 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辩论终结

后， “法官” 会宣读判词， 败诉者

如有不服， 还可请求上诉或再审，

可谓煞有介事。

东吴法学院引入、 开启的“案

例教学” 和“型式法庭”， 不仅丰

富了教学方式， 促进学生理论和实

际的结合， 也提高了学生法理分析

和司法实践的能力， 对我国后来的

法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治报记者 徐慧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

院始建于 1986 年， 2015 年

响应国家战略和学校发展需

求成立丝绸之路律师学院，

挂靠经济法学院 ， 2016 年

增设法学 （涉外卓越律师人

才培养试点班） 专业。 经济

法涵括了金融法、 信息法、

竞争法和劳动法四个研究方

向， 经济法学为法学高原学

科， 经济法课程是市教委精

品课程和市教委重点建设学

科。

完整师资梯队

为国家法制建设贡献智慧

学科自建立以来就系统开展民

营经济法治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支持， 信息

法学、 竞争法学、 生命法学研究特

色突出。 获国家重大科研成果一等

奖一人次， 并多次获得中国法学

会、 司法部等省部级奖项。 学科现

有专业教师 22人， 其中教授 9 人，

副教授 9人， 讲师 4人。 专业教师

中有上海市杰出青年法学家 1 名、

3 名上海市浦江人才、 2 名上海市

曙光学者、 2 名上海市晨光学者、

1 人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 多

人在各类学会、 研究会等学术组织

中兼任副会长、 常务理事、 理事等

职务。

学科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6 项 （重大 1 项 、 一般 5 项），

省部级课题 31 项， 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 200余篇， 在 《法学》 《法商

研究》 《政法论坛》 《政治与法

律》 《新华文摘》 等重要核心期刊

发表 26篇， 以及 《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 2篇。 国际顶尖会议文章

10 篇， EI 检索文章 6 篇， 国际核

心期刊 6篇， 出版著作 20余部等。

承担改革决策咨询近 10 项，

积极参与立法、 为国家的法制建设

贡献智慧。 如 《反垄断法》 《反不

正当竞争法》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

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修改，

承担了前期的立法调研报告和专家

建议稿的起草， 被采纳为内参、 公

报和草案。

围绕信息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

问题， 经济法方向组建了经济法法

治创新团队、 信息竞争法治创新团

队、 知识产权法治创新团队三个信

息经济发展创新团队， 增强和充实

学科师资队伍， 加强团队学术能力

建设。 同时引进华盛顿大学等海归

博士， 不断扩充青年储备人才， 形

成了 70-80-90 的团队接力建设，

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优秀的教师人

才。

一流学科建设

加强人才司法实践培养

学科积极开展高层次国内国际

交流合作。 2018-2019 年度筹建了

上海市法学会“一带一路” 法律研

究会， 在上海市法学会的领导下，

举办了隆重的创会仪式， 借助该平

台近年不断开展学术交流， 胡戎恩

教授还赴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短期国

外学术交流， 以拓展办学国际视

野， 共建“一带一路” 学术合作平

台， 提高学术水平。 学科实践基地

方面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学生

法律职业伦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

职业伦理包括法律职业道德与执业

规则； 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

维、 职业语言、 法律知识、 法律方

法、 职业技术。 例如： 与大成律师

事务所、 英国入选 Legal 500 的

Pragon law 和 shoosmith 律师事务

所、 美国王太和律师事务所达成共

建， 松江区佘山税务所等实务机构

设立实习基地。

本学科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导师

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科研项目， 大力

资助研究生参加培训、 学术会议、

调研等学术活动。 作为具体承办学

院， 分别在 2017、 2018、 2019、

2020 四个年度举办上海市涉外高

端律师研究生暑期学校， 取得社会

好评。

邀请学界资深学者为研究生开

展学术讲座， 包括中国知名刑法学

泰斗高铭暄先生、 复旦大学孙笑侠

教授等， 共开展学术讲座 20 次以

上， 有效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和学

术水平。

在经济法方向的硕士培养中， 采

取专业教师与实务教师联合授课的方

式进行。 学院依托现有的师资力量有

限配置该专业任课， 同时聘请沪上排

名前十位的律师事务所资深专业律师

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律师

前来与校本教师联合讲授法学专业课

程。 设立模拟法庭、 模拟仲裁庭等常

态化律师实务技能训练项目， 熟悉审

判仲裁流程， 提高学生法庭实务辩论

技巧。

同时为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提供

在海外学习、 实习、 见习期间的宝贵

机会， 并提供互认学分等一系列便利

政策， 并针对个体多元化的学术追

求， 为学子们提供了多种国内外联合

培养模式。 目前正在开展暑期英国剑

桥大学学术交流的活动， 预计将资助

多位硕士研究生出国进行访学。 同

时， 经济法学院与英国利兹大学、 美

国肯特法学院、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

国外知名院校建立起了长期的良好合

作关系， 积极探索国内外联合办学的

法律硕士培养机制。

B7 法学院
www.shfzb.com.cn

2021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改革决策咨询
不断加强团队学术能力建设的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科

“案例教学”和“型式法庭”花开东吴

重点学科推介

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端论坛举办

强化高校与事务部门协同育人
近日， 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天津大学

法学院成功举行。 会议深入探讨进

一步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

学科体系、 培养体系、 保障体系的

发展路径， 为充分发挥高校法学教

育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建言献策。

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指委主任

徐显明指出，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

端论坛的召开， 是联盟面对国际形

势变化和国家战略需求， 深化高等

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法学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体现了中国

高等法学教育的时代担当。 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法学院校加大涉外法

学教育力度， 在学科建设、 培养模

式、 国际合作、 学习实践等方面做

了大量探索， 为涉外法治领域输送

了一大批涉外法治人才， 在促进对

外开放、 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 现有涉外法治专业

人才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新时代

对外开放、 参与国际事务和涉外法

治建设的需求。 如何培养一批拥有

家国情怀、 法治信仰、 精通国际法

律规则、 外语能力出众的涉外法治

人才， 是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面临

的新课题， 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深

入探讨。

会上， 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

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华东政法大

学、 西北政法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

的法学专家学者围绕涉外法治人才

的培养体系、 理念与思路、 知识体

系等作了主题发言。

经过与会嘉宾的讨论研究， 会

议达成了 《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天津共识》。 《共识》

中指出， 强化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

的协同。 充分发挥涉外党政部门、

司法机关、 涉外企业、 涉外法律服

务机构等实务部门的作用， 借助涉

外实践教学、 国际组织实习等契

机， 加强涉外法治教学与实践技能

培养的“无缝对接”。

（徐慧 整理）

华政成立中国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

应时代需求培养涉外法律工作者
□记者 徐慧

日前， “面向新时代的法律、

语言与翻译： 跨学科视角” 论坛与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涉外法治话语

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举行。

华政外语学院院长余素青教授

指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

家话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

当下提高涉外法治水平的两大关键

课题。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 提升国家话语权、 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都离不开涉外法律语言的运

用。 此次设立“中国涉外法治话语

研究中心” 恰是对标时代需求。

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张明军教

授， 中国翻译协会王刚毅常务副会

长、 中国高校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委

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

料库研究院院长胡开宝教授正式为

中心揭牌。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表

示， 要处理好“树” 与“枝” 的关

系， 也就是处理好涉外法律语言能

力和综合话语能力的关系。 外语能

力高度强调句法规则与内容逻辑，

涉外法律工作者必须具备高水平的

外语能力。 他提出： 不要偏信误

译； 避免漏译； 避免法理的错乱。

向世界传递和输送人才， 要保持开

放的姿态， 从事涉外法律翻译工作

须以开放、 尊重、 包容、 融入的心

态面对， 参与到更宽泛的全球治理

事业中去。

上财法学院召开法律职业发展论坛

聚焦“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下

法科人才的培养
□记者 徐慧

7 月 3 日， 上海财经大学第二

十一届“法律职业发展论坛” 在法

学院楼举办， 与会的三十余位校内

外导师围绕“中国立场与国际视

野” 下的法科人才培养主题展开研

究与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 教授

郑少华指出， 应该从新的历史维度

来看待法科人才培养， 贯彻落实习

近平法治思想， 统筹国内法治与涉

外法治。 他强调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中应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拥

有国际视野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对

法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要将理论

界和实务界的观念统合起来。 同

时， 他强调法学思想的重要性， 法

学不只是指书本上的法律， 更是指

行动中的法律， 而行动上的法律更

多来源于法官、 检察官、 律师等甚

至包括每一个公民对法律的理解。

因此， 法科人才需要具有更广阔的

国际视野， 拥有了国际视野就会对

法律有更宽泛的理解。 最后， 他提

出了“顺势而为” 的理念， 坚持理

论界与实务界相互统合的理念， 培

养更多的具有“中国立场与国际视

野” 的法科人才。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晓

燕教授提到如今市场需要是大量的

职业化法律人才， 因此法学院要加

强对法科人才的职业方向的培养，

要不断打磨法律硕士培养计划， 将

实务课程体系不断完善。

2018年11月1日， 我站救助

了一名男性求助人员， 姓名不

祥， 现年约58岁 。 2021年7月8

日， 该人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望家属或知情者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30日内与我站联系 ， 逾期

死者将作无主遗体处理。

联系地址： 府村路500号

电话： 32030555

62049372 （业务科）

特此公告。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

2021年7月14日

公告

遗 失 声 明

因叶建亚、 纪少波 、 平中

要、 孟祥坤、 张水连、 上海参

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欺诈诊

疗的方式， 侵犯不特定多数的

老年消费者权益， 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 在此， 我们特向社会

公众诚挚道歉， 希望大家引以

为戒， 我们保证今后严格遵守

法律， 绝不再犯。

道歉人： 叶建亚、 纪少波、

平中要、 孟祥坤、

张水连

上海参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4日

公开道歉信

上海敏浩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6746422889， 遗 失 营

业执照正 、 副本 ， 声明作废 ，

特此公告。


